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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人数：              联系电话：                             
    乙方：张家界航空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直线电话：0744-8289177  传真：0744-8230078  
甲、乙双方就甲方参加由乙方组织的本次旅游的有关事项经平等协商，自愿签订合同如下：
第一条 【旅游内容及旅游费用】 旅游内容及旅游费用详见《旅游行程表》。《旅游行程表》经甲、乙双方签字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二条 【付款方式】 双方签订合同时甲方向乙方付清团款甲方开始旅游活动。
第三条 【抵达时间地点及接站】 甲方应按《旅游行程表》中所列大交通抵达时间和地点集合，甲方未准时到约定地点集合，也未能中途加入旅游团的，视为甲方解除合同，乙方可以要求甲方赔偿因临时退团产生的经济损失，并按第五条标准支付违约金。甲方抵达约定地点乙方安排专人为甲方提供免费接站服务。
第四条 【人数约定】 本旅游团须按《旅游行程表》上所列约定人数成团。出团时如甲方未达到约定人数，甲方须向乙方补齐交通费差额和酒店因临时退房产生的损失。
第五条 【甲方退团】 甲方可以在旅游活动开始前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但须承担乙方已经为甲方办理本次旅游支出的必要费用，并按如下标准支付违约金：
1、在旅游开始前第5日以前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扣除乙方已支出的必要费用后余额的10%。
2、在旅游开始前第5日至第3日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扣除乙方已支出的必要费用后余额的20%。
3、在旅游开始前第3日至第1日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扣除乙方已支出的必要费用后余额的30%。
4、在旅游开始前1日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扣除乙方已支出的必要费用后余额的50%。
5、在旅游开始日或开始后通知到或未通知不参团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扣除乙方已支出的必要费用后余额的100%。
第六条 【乙方取消】 如因乙方原因，使甲方的旅游活动不能成行而取消的，乙方应当立即通知甲方，并按如下标准支付违约金：
1、在旅游开始前第5日以前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10%。
2、在旅游开始前第5日至第3日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20%。
3、在旅游开始前第3日至第1日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30%。
4、在旅游开始前1日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50%。
5、在旅游开始日及以后通知到的，支付全部旅游费用的100%。 来源：考试大—导游资格考试
    第七条 【合同转让】 经乙方同意，甲方可以将其在本旅游合同上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具有参加本次旅游条件的第三人，但应当在约定的出发日前五日通知乙方。如有费用增加，由甲方负担。
  第八条 【合同变更】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形式变更本合同旅游内容。由此增加的旅游费用应由提出变更的一方承担，由此减少的旅游费用，乙方应退还甲方。如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由提出变更的一方承担损失。
第九条 【旅游行程延误】 因乙方原因，导致旅游开始后行程延误的，乙方应当征得甲方书面同意，继续履行本合同并支付旅游费用5%的违约金；甲方要求解除合同终止旅游的，乙方应当安排甲方返回并退还未完成的旅程费用，支付旅游费用5%的违约金。甲方因延误旅游行程支出的食宿和其他必要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十条 【弃团】 乙方在旅程中弃置甲方的，应当承担弃置期间甲方支出的食宿和其他必要费用，退还未完成的行程费用并支付旅游费用一倍的违约金。
第十一条 【中途离团】 甲方在旅程中未经乙方同意自行离团不归的，视为单方解除合同，不得要求乙方退还旅游费用。甲方在旅游途中未经乙方同意自行离团期间若产生人身意外伤害或财产损失，乙方对甲方不承担赔偿责任。如甲方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乙方延迟履行本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第十三条 【扩大损失】 甲、乙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甲、乙一方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第十四条 【委托接待】甲乙双方在签订此合同时，甲方同意乙方将本次旅游活动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旅行社接待，若接受委托的旅行社违约，为甲方提供的旅游服务未达到甲乙双方签订本次旅游合同约定标准而造成甲方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乙方应当承担甲方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甲方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投诉，甲乙双方均可向法院起诉。
第十六条 【合同效力】 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附《旅游行程表》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七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从签订之日起生效，至本次旅行结束甲方离开乙方安排的交通工具时为止。
附：《旅游行程表》 

甲方（签字）：                                 乙方（盖章）：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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